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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山「雲水書坊-行動圖書館」 

2017第三屆「我愛閱讀-書車與我」徵文比賽

實施計畫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導機關：教育部 

主辦單位：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、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

承辦單位：全國書各書車單位、人間福報社、人間衛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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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山「雲水書坊-行動圖書館」 

2017第三屆「我愛閱讀-書車與我」徵文比賽實施計畫 

 

壹、活動宗旨 

秉持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「讀做一個人，讀明一點理，讀悟一些緣，讀

懂一顆心」的信念，透過營運相關活動，分享 50部書車推動閱讀成果及書

香喜悅，展現各地特色，發揮集體創作精神，凝聚彼此共識。佛光山文教基

金會舉辦 2017第三屆「我愛閱讀-書車與我」徵文活動，希望藉由書車前往

學校推廣閱讀活動，讓學生或學校因書車豐富了生命內涵，提升學生閱讀樂

趣，可以與書車的人、事、物產生共鳴與成長。 

 

貳、辦理單位 

指導機關：教育部 

主辦單位：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、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

   承辦單位：全國書各書車單位、人間福報社 

 

叁、徵文辦法 

一、徵稿對象： 

  (一)中華民國各公私立國中、國小(高、中年級)在籍學生均可報名參加， 

      每人限投一件，以學校為單位團體報名。 

  (二)書車服務學校。 

二、徵文題目範圍與內容 

  (一)徵文題目：自訂。 

  (二)徵文範圍與內容： 

  １、書車到校推動閱讀對自己學習的影響與期望。 

  ２、書車對我的影響與感動。 

  ３、參加「雲水書坊」閱讀過程中自己得到的收穫。 

  ４、看到書車在校閱讀活動所產生的感人、成長故事。 

        等為發想。 

三、徵文組別及字數： 

 A組-國小中年級組：國小三、四年級(500字以上) 

 B組-國小高年級組：國小五、六年級(800字以上) 

 C組-國中組：國中七至九年級(1000字以上) 



4 

 

 四、獎勵辦法 

 (一)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，各組錄取特優

獎、優等獎、三好獎、佳作、入選等獎項。佳作與入選獎勵額度得視

作品數量及品質，由評審委員會決定增減錄取名額。 

 (二)各組特優獎、優等獎、三好獎及佳作，頒發獎狀及獎金，入選者另頒

獎狀乙幀，以資鼓勵。 

(三)各組錄取名額及獎金額度如下： 

A組-國小中年級組 

特優獎：新台幣 1,500元，獎狀乙幀(3名) 

優等獎：新台幣 1,000元，獎狀乙幀(3名) 

三好獎：新台幣 800元，獎狀乙幀(3名) 

佳  作：新台幣 300元，獎狀乙幀(20名) 

入  選：獎狀乙幀(若干名) 

 

B組-國小高年級組 

特優獎：新台幣 2,000元，獎狀乙幀(3名) 

優等獎：新台幣 1,500元，獎狀乙幀(3名) 

三好獎：新台幣 1,000元，獎狀乙幀(3名) 

佳  作：新台幣 500元，獎狀乙幀(20名) 

入  選：獎狀乙幀(若干名) 

 

C組-國中組 

特優獎：新台幣 2,500元，獎狀乙幀(每組 3名) 

優等獎：新台幣 2,000元，獎狀乙幀(每組 3名) 

三好獎：新台幣 1,500元，獎狀乙幀(每組 3名) 

佳  作：新台幣 800元，獎狀乙幀(每組 20名) 

入  選：獎狀乙幀(若干名) 

 

    D組-指導老師獎 

        1、各組特優獎、優等獎、三好獎得獎者之指導教師頒發獎狀乙幀，但 

           以 1人為限，指導教師名單於報名後即不得變更。 

        2、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不同名次時，登錄最高獎項。 

E組-團體獎：以投稿件數及得獎人數加權計算之總評最高之學校(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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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、國小組，各一所學校)，頒發獎狀乙幀。 

(四)得獎名單將公告於人間福報、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網站。 

(五)得獎作品刊登於人間福報、喬達摩、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網站與 

    相關媒體，並列為「雲水書坊」文宣紀錄與影片拍製運用。 

五、評分標準 

(一)立意取材(50％)：「思想」與「情感」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切材料，

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，以凸顯文章的主旨。 

(二)結構組織(25％)：「結構」與「佈局」完整嚴密，脈絡分明，內容前後

連貫。 

(三)遣詞造句(15％)：「修辭」與「文法」精確使用，並有效運用各種句型。 

(四)錯別字、格式與標點符號（10％）：能正確書寫，字體工整，且使文意

清楚呈現。 

六、稿件規格 

(一)不得用詩歌、韻文方式寫作。 

(二)參賽者自備 600字格稿紙，採橫式直書方式。使用正體字，請以藍色或

黑色原子筆或鋼筆親自書寫(國小中年級組得以鉛筆書寫)。 

(三)請註明題目。 

(四)學校名稱及作者姓名等相關資料不得標示於稿紙。 

 

肆、報名與送件方式 

一、報名方式 

(一)每件作品應填妥報名表連同作品授權同意書（附件一），並黏貼於稿件

背面左上方，與邊緣對齊。資料填寫不齊者，恕不予評選。 

(二)團體報名：請將作品清冊電子檔傳至承辦單位，並請於電子郵件中註

明：學校名稱、聯絡人、聯絡人電話。承辦單位電子信箱如下： 

二、作品寄送 

(一)請將作品（須貼有「報名表及作品授權同意書」）連同「作品清冊」紙

本一併寄送。 

(二)寄送地點： 

基隆以南至雲林以北地區、宜蘭書車單位：寄至惠中寺 

            408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65號/04-22520375  

            惠中寺「我愛閱讀-書車與我」徵文小組收。 

嘉義以南至高屏地區、花東書車單位：寄至鳳山講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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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830高雄市鳳山區文雅東街 8號/07-7104555  

            鳳山講堂「我愛閱讀-書車與我」徵文小組收。            

(三)收件時間：即日起至 2017年 05月 31日止（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）。 

 

伍、審查 

  一、審查區分初審及決審二階段。 

  二、初審單為分請惠中寺、鳳山講堂協助與負責，就稿件規格、徵文內容是

否符合徵文範圍進行審查，並依徵文件數評出一定比例(由文教基金會按

收件數核算後通知)稿件送回文教基金會進行決審。 

  三、決審由文教機金會負責。 

  四、初審單位於 6月 24日前完成評選，6月 30日統一寄回佛光山文教基金會

妙倫法師收，續由基金會進行決審作業。 

 

陸、注意事項 

一、報名資料及作品，一經送件，概不退還或更改，請自行備份。 

二、參選作品須為本人著作，限未曾於其他媒體、活動發表之作品，並不得抄    

襲或請人代筆；如有上述情形，經查屬實，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勵(含

獎狀、獎金)。 

三、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，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擁有結集成冊、刊登、    

製作成果光碟之使用權，不再個別通知，亦不另外支付任何稿費。 

四、稅額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執行單位需依法代扣繳稅額。 

五、凡得特優獎、優等獎、三好獎、佳作獎之得獎者領取獎金時，需先填妥「財    

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綜合所得收據」，憑收據領取獎金。並須攜帶以

下證件： 

(一)得獎人「身分證」正本(如未有身分證者，請出示健保卡正本及戶口名 

    簿影印本，以便核對戶籍地址)。 

 「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-綜合所得收據」 

六、得獎者必須本人親自領取獎金。如請他人代領，頒獎典禮當天必須提供    

以下證件： 

   (一)得獎人身分證影印本(如未有身分證者，請出示健保卡正本及戶口名簿 

       影印本，以便核對戶籍地址)。 

   (二)「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-綜合所得收據」 

   (三)獎金代領委託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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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四)代領人代領獎金時，須出示證件。 

七、得獎人如無法於頒獎當日領獎，請另與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

    (活動承辦人：妙倫法師)聯繫。 

八、依財政部國稅局規定，所有領取獎金、獎品價值超過新台幣 1,001元(含)    

以上者必須依法申報；超過新台幣 20,000元者，由主辦單位代扣 10%所得

稅(外國人士扣繳 20%)。 

九、主辦單位將於次年初開立扣繳憑單予得獎人，（如得獎人獎金、獎品價值    

超過新台幣 1,000元，但未達新台幣 20,000元者，將於次年初開立免扣

繳憑單予得獎人）並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。 

十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，並於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   

網頁」公布之。 

 

柒、洽詢/查尋資訊 

一、相關資料表單，可於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網站下載。 

    網址：https://www.fgs.org.tw/fbce 

二、活動洽詢電話：07-6561921分機 1123 

三、活動承辦人：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妙倫法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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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山「雲水書坊-行動圖書館」 

2017第三屆「我愛閱讀-書車與我」徵文比賽報名表 
 

 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主辦單位填寫) 

作者姓名  性別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    校  

參賽組別 

□ A-國小中年級組 

□ B-國小高年級組 

□ C-國中組 

聯絡電話 

手機  

住家  

題    目 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信箱  

作品授權 

同意書 

投稿作品以投稿者為著作人，於確定錄取時，著作人應

放棄行使其著作人格權，著作財產權歸公益信託星雲大

師教育基金，錄取作品主辦單位並保有修改權。且同意

主辦單位作媒體宣傳使用，建置電子資料庫，透過網頁

網路傳送方式，提供讀者檢索、閱讀、下載或列印、影

印及引用得不限時間與地域，為學術研究目的之利用。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      章： 

(附件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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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二) 

佛光山「雲水書坊-行動圖書館」 
2017第三屆「我愛閱讀-書車與我」徵文比賽報名作品清冊 

 
一、學校名稱：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學校地址：□□□□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承辦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
    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報名清冊：A-國小中年級、B-國小高年級、C-國中組 

五、作品清冊：（請依 A、B、C組及班級排列） 

編

號 
組別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班級 指導老師 

1 A  王小明 2年 1班 莊美雅 

2     年  班  

3     年  班  

4     年  班  

5     年  班  

6     年  班  

7     年  班  

8     年  班  

9     年  班  

10     年  班  

11     年  班  

12     年  班  

13     年  班  

14     年  班  

15     年  班  

16     年  班  

17     年  班  

18     年  班  

19     年  班  

20     年  班  

（不足請自行加頁） 


